
三軍總醫院藥學系人才培育獎助學金作業規定 

一、 獎助對象 

獎助對象需為中華民國國民，且非延畢生、在職進修班學生，並於政

府立案之各公私立藥學系之畢業前一年在學學生。 

二、 獎助員額：6員 

三、 獎助說明 

獎助對象 獎助金說明 簽約服務年限 

通過第 1階藥師國

考之畢業前 1年在

學學生。 

每學期9萬

元獎助學

金。 

申請 1學期 

90,000元 
1年 6個月 

申請 2學期 

180,000元 
3年 

四、 申請程序：詳如作業規定。 

五、 如有意願申請或任何疑問，可電洽本院承辦人： 

朱彥儒 總藥師 (02)87923311#10767 


